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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注意事項、系統操作說明、轉檔範本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役政署修正大專校院在學學生緩徵作業注意事
項、在學緩徵作業系統操作說明及轉檔範本（如附件），請
參照辦理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內政部役政署110年10月14日役署徵字第1101040627號函

辦理。
二、按兵役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略以，應受常備兵役現役或

軍事訓練徵集之役齡男子，具有高級中等學校及其同等以上
學校在校之學生情形者，得予緩徵。復按免役禁役緩徵緩召
實施辦法第16條之2規定略以，在校學生緩徵相關作業，得
由內政部建置資訊系統，供學校以電子傳輸學生名冊，並由
學生戶籍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後，於資訊系統通知
學校。

三、108年8月1日內政部役政署建置在學緩徵作業系統上線，在
校學生緩徵作業改由大專校院依教育部函頒之格式製作名冊
上傳緩徵系統，由學生戶籍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
後，由學校至緩徵系統查詢核定結果。

四、110年9月24日緩徵系統版本更新，爰請配合旨揭修正之注意
事項、操作說明及轉檔範本辦理在學緩徵相關作業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
副本：內政部役政署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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